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本科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办法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本科生德、智、体综合测评办法（草案）
一、评价原则
（一）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旨在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要求为目标。 
（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记实与评议相结合的方法。
（三）充分发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激励与导向作用，评价结果作为评优评奖、研究生推免和就业推荐的重要依据。

二、测评的指标体系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学生个人基础素质（德育素质、智育素质、身体素质）和个人发展素质（创新创业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社会工作能力、文体拓展素质）两个方面。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采用量化标准，总积分由个人基础素质积分与个人发展素质积分加和组成。其中个人基础素质积分满分为100分，德、智、体分项得分各占30%、60%、10%；个人发展素质积分由个人分项记实评价实际得分加和组成，最高不超过50分。

三、个人基础素质（满分100分）

个人基础素质分＝德育素质分（D）×30%＋智育素质分（P）×60%＋身体素质分（T）×10%

（一）德育素质分D（总分100分）

学生德育素质分＝基本评定分D1（满分64分）＋记实加减分D2（满分36分）

1、 学生德育素质基本评定分（D1）（满分64分），由学生个人自我评价、班级成员互评、班主任和班委评价三部分构成，分别占20%、40%、40%。评价内容如下表：

学生德育素质基本评定积分D1（满分64分）评分标准

	                             评    价    得   分

基   本  内   容
	A
	B
	C
	D

	政治思想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社会公德，积极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活动。
	7.2-8
	6.0-7.1
	4.8-6.0
	＜4.8

	团结协作
	具有主人翁精神和强烈的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和纪律性，以学校、学院和班集体的利益为重，积极参与各项集体活动，为集体的发展做出贡献。 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同学关系融洽。
	7.2-8
	6.0-7.1
	4.8-6.0
	＜4.8

	遵章守纪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爱护公物、上课出勤、寝室规章、实验室安全、日常行为等校纪校规遵守情况）。
	7.2-8
	6.0-7.1
	4.8-6.0
	＜4.8

	服务奉献
	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力量，积极组织并参加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社会工作、社会实践，无偿献血等；乐于助人，服务同学、帮助他人。
	7.2-8
	6.0-7.1
	4.8-6.0
	＜4.8

	阳光心态
	拥有健康和谐、平衡愉快、积极向上、包容他人的心情、心境和心态。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心理协调能力、抗挫折能力和自我认知能力。
	7.2-8
	6.0-7.1
	4.8-6.0
	＜4.8

	履行责任
	有履行各种义务的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自觉、认真地履行各项义务和职责（寝室公约、个人卫生，党员责任、学生干部责任等）。 
	7.2-8
	6.0-7.1
	4.8-6.0
	＜4.8

	诚实守信
	以诚待人、言必信、行必果，做到学术诚信、考试诚信，交费诚信，借贷诚信，交往诚信等。
	7.2-8
	6.0-7.1
	4.8-6.0
	＜4.8

	文明礼仪
	尊敬师长，尊重同学，举止大方，待人热情，说话文明。
	7.2-8
	6.0-7.1
	4.8-6.0
	＜4.8


注：每项“A”等评分比例应小于等于10%

2、学生德育素质记实加减分D2（满分36分）

（1）班级等级分（满分10分）

学期班级等级得分折算方法如下：
	考评等级
	A
	B
	C

	基本分
	5
	4
	      3


（注：班级等级得分取两学期之和。） 

（2）寝室纪实分（满分12分）  寝室记实分＝寝室日常考核基本分+加减分

①寝室日常考核基本分

寝室日常考核基本分=学年“每周公寓检查结果”平均分×10%

②“文明寝室”创建、寝室风采展等活动加分

	获奖等级
	加分

	校级
	3

	院级
	2


注：各类型寝室表内加分均为寝室整体分数，根据寝室成员数均分。
③ 寝室行为表现与卫生状况加减分

	通报情况
	加减分

	寝室或个人表扬
	＋0.5/次

	寝室或个人违纪
	－0.5/次（至寝室记实分扣完为止）


注：参与其他各类寝室评比活动，获得院级荣誉的加0.5分，获得校级荣誉的加1分。

（3）履行责任、服务奉献记实分（满分14分）
①学生参加集体活动表现，包括党团活动、班级活动等的表现：
	荣誉级别
	得分

	省级及以上
	3分

	校级
	2分

	院级
	0.5-1分


被评为校极或校区的十佳社团的负责人加4分；被评为校极先进团支部或先进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及班长各加2分；被评为院极先进团支部或先进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及班长各加1分；（本单项上限7分）
②参加志愿者服务当学年工时达到30工时，加2分，超过30工时每增加10工时，加0.5分。参加国家级志愿服务活动叠加1.0分/项，参加省、市级志愿服务活动叠加0.5分/项，志愿无偿献血等公益事业叠加0.3分/次；（本单项上限7分）
③学生在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等行为受到社会认可，产生积极影响，经过学院团委认定，酌情加2-10分。
（4） 遵章守纪加减分

	类型
	名称
	加减分值

	违纪

处分
	留校察看
	-80

	
	记过
	-60

	
	严重警告
	-40

	
	警告
	-30

	通报

批评
	校级
	-1

	
	院级
	-0.5

	通报

表扬
	校级
	+0.6

	
	院级
	+0.3


注：

①校级通报表扬是指校有关部门（如教务处、学生处/学工部、校团委、文明寝室建设联合办公室等）下发的表扬，校学生会、校社团管理中心、校勤工中心、校邓读会、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发出的表扬相当于院级表扬，其中寝室相关通报表扬计在寝室表现分栏目；

②通报表扬当学年限加3次，通报批评减分下不设限。同一事件通报表扬或批评不重复计算。
备注：
德育素质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其中，德育素质分大于等于8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低于80分且超过70分（含）的，评价等级为良好；低于70分且超过60分（含）的，评价等级为合格；小于60分的，评价等级为不合格。

凡当学年受到警告及以上处分的，德育评价等级不能评定为优秀；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的，德育评价等级评定为不合格。

德育评价成绩将作为学生评奖评优和党员发展的基本依据。评选各类校级单项奖学金，要求德育素质评价等级为合格及以上；评选校级优秀学生奖学金、各类荣誉称号以及党员发展，要求德育素质评价等级必须为优秀。
（二）智育素质分P（总分100分）

智育素质是指学生参加主修专业培养计划规定课程学习所取得的考核成绩（除体育课和公选课外）。

智育素质分（P）=平均学分绩点×10＋50

平均学分绩点计算办法以《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规定为准，课程成绩以学院教务提供的学年学生成绩为准。
课程绩点的换算办法如下：

	百分制成绩
	90～100
	80～90
	70～79
	60～69
	60以下

	绩点
	4.0～5.0
	3.0～3.9
	2.0～2.9
	1.0～1.9
	0

	五分制成绩
	优秀=95
	良好=85
	中等=75
	及格=65
	不及格=50

	绩点
	4.5
	3.5
	2.5
	1.5
	0

	成绩表记号
	A
	B
	C
	P
	F

	两级制及对应的百分制
	合格=75
	不合格=50

	课程绩点
	2.5
	0


注：

①  每学年平均绩点以教务处下一学年报到日提供的为准，不含体育课，不含公选课。

②  该学年所有课程中重考、补考的成绩不计入平均绩点，缓考成绩计入平均绩点。
（三）身体素质分T（总分100分）

身体素质分（T）＝体育课或体质健康测试学年平均成绩。

四、个人发展素质（最高不超过50分）

（一）创新创业能力
评价结果作为“校创新创业奖”评定的主要依据。
	项  目
	得  分
	细则

	国际级竞赛
	特等奖
	18.0分/项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球总决赛等

	
	一等奖
	16.0分/项
	

	
	二等奖
	14.0分/项
	

	
	三等奖
	12.0分/项
	

	
	鼓励奖
	2.0分/项
	

	国家级竞赛
	特等奖
	14.0分/项
	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创新、创意、创业”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国际CTF赛事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等

	
	一等奖
	12.0分/项
	

	
	二等奖
	10.0分/项
	

	
	三等奖
	8.0分/项
	

	
	鼓励奖
	1.5分/项
	

	省级竞赛   
	特等奖
	10.0分/项
	中国机器人大赛

“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创青春”浙江省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挑战杯”浙江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应用大赛

浙江省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电子商务作品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设计竞赛等

	
	一等奖
	8.0分/项
	

	
	二等奖
	6.0分/项
	

	
	三等奖
	4.0分/项
	

	
	鼓励奖
	1.0分/项
	

	市
/校级竞赛
	特等奖
	4.0分/项
	全国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
全国CTF联赛（学年累加个人不超过10分）
NECCS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物理理论创新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

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实验创新竞赛

校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校大学生电子商务作品竞赛

“运河杯”校大学生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

校大学生服务外包创新应用竞赛

校大学生多媒体设计竞赛

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

	
	一等奖
	3.0分/项
	

	
	二等奖
	2.0分/项
	

	
	三等奖
	1.0分/项
	

	
	鼓励奖
	0.5分/项
	

	院级竞赛
	一等奖
	2.0分/项
	学院办公技能大赛

学院程序设计迎新赛
学院学术技能竞赛

学院简历设计大赛

学院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

	
	二等奖
	1.0分/项
	

	
	三等奖
	0.5分/项
	

	
	鼓励奖
	0.1分/项
	

	创业
	创办公司
	6.0分/项
	每人四年内该类型只能加分一次。如团队创办，总加分为6分，具体各人加分由团队内部商定。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专利
	发明专利
	10.0分/项
	以第一作者身份的项目获得授权，经学院综合分委员会认定后给予相应综合分

	
	外观设计
实用新型
	7.0分/项
	

	著作
	专著
	10.0分/项
	以第一作者身份的项目获得授权，经学院综合分委员会认定后给予相应综合分

	
	软件著作
	3.0分/项
	

	文章发表
	A类专业学术刊物
	10.0分/项
	期刊级别认定参照校人事处相关规定，A类、B类或等同于A类、B类的为核心刊物，其余有刊号的为一般刊物


	
	A类非专业学术刊物
	8.0分/项
	

	
	B类专业学术刊物
	6.0分/项
	

	
	B类非专业学术刊物
	4.0分/项
	

	
	一般专业学术刊物
	3.0分/项
	

	
	一般非专业学术刊物
	2.0分/项
	

	
	SCI（专业期刊论文）
EI（专业期刊论文）

ISTP（专业期刊论文）
	10.0分/项
	

	
	SCI（专业会议论文）
EI（专业会议论文）

ISTP（专业会议论文）
	6.0分/项
	

	
	SCI（非专业期刊论文）
EI（非专业期刊论文）

ISTP（非专业期刊论文）
	10.0分/项
	

	
	SCI（非专业会议论文）
EI（非专业会议论文）

ISTP（非专业会议论文）
	5.0分/项
	

	课

题立项并结题
	国际级
	10.0分/项
	项目经学院认定结题后给予相应综合分

	
	国家级
	6.0分/项
	

	
	省级
	3.0分/项
	

	
	市/校级
	0.8分/项
	

	
	院级
	0.6分/项
	


注：①团队项目，第一、第二、第三成员分别计相应分值的100%、80%、60%，其他成员计相应分值的50%。

若该团队项目为平等加分，二人队伍每人计相应分值的90%,三人队伍每人计相应分值的80%,四人队伍每人计相应分值的72.5%，五人及五人以上队伍每人计相应分值的65%。团队项目具体加分形式须有学院认定。

②一学年内，同一作品在同一赛事的不同级别中多次获奖，以最高分计，不累加，如：“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大学生多媒体设计竞赛等。一学年内，同一级别同一赛事多次举办，获奖以最高分计，不累加，如：学院ACM程序设计竞赛月赛。一学年内，同一级别同一赛事不同分项，获奖最多计两项，如：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亚洲区域赛不同赛区比赛、“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中国机器人大赛等。如直接晋级国家级比赛，以已获奖项最高分计，如：服务外包大赛。
③竞赛环节中涉及课题立项，结题加分与获奖加分以最高分计，不累加，如校“运河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④申请鼓励奖加分的需经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认定，如全国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优胜奖。各类成功参赛奖不予以计分，如：ACM程序设计竞赛参赛奖。

⑤A类、B类刊物参照学校人事处认定的期刊名录，一般刊物指有正式刊号的刊物。文章加分以正式录用录用函为准，其中每人可上报的一般刊物不得多于一篇，其他类别的刊物总和不多于三篇。

⑥软件著作加分以登记证书为准，专利加分以授权书为准，专著加分以出版合同为准。其中，软件著作数量不得多于三项。

⑦以下竞赛加分下调一个级别：中国机器人大赛、“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加分按省级竞赛加分；全国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NECCS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浙江省大学生物理理论创新竞赛、浙江省大学生高等数学竞赛、浙江省大学生物理实验创新竞赛加分按校级竞赛加分。以下项目不加分：阿里极客计划。
 eq \o\ac(○,8)各类竞赛获奖者必须以浙江工业大学学生身份参与，各类项目、论文知识产权须归属浙江工业大学，否则不予以加分。

⑨专业、著作和文章发表等成果中，若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成果按学生为第一作者计算。

（2） 社会实践能力

评价结果作为“校社会实践奖”评定的主要依据。
	级 别
	得  分
	级 别
	得  分

	省级
	6.0分/项
	市/校级
	4.0分/项

	院级
	一等奖
	1.6分/项
	

	
	二等奖
	1.2分/项
	

	
	三等奖
	0.8分/项
	

	
	鼓励奖
	0.4分/项
	


注：①团队项目，负责人计相应分值的80%，其他成员计相应分值的50%；
 ②获个人荣誉称号分值按照同级别队员得分。
（三）社会工作能力

评价结果作为“校社会工作奖”评定的主要依据。
任职得分=第一学期MAX[干部等级评定得分]+第二学期MAX[干部等级评定得分]，即每学期任职得分不累加，取最高分。

1）、学院学生干部学期工作加分：

	干部

考核
	一类干部
	二类干部
	三类干部
	四类干部
	五类干部

	A
	2.5分
	2.0分
	1.5分
	1.0分
	0.6分

	B
	2.0分
	1.5分
	1.0分
	0.5分
	0.4分

	C
	1.0分
	0.75分
	0.5分
	0.4分
	0.25分

	D
	0分
	0分
	0分
	0分
	0分


（注：任职不满半学期不予加分，任职满半学期但不满一学期减半加分。）

一类干部：学生会主席，学生团委副书记。

二类干部：学生会副主席，学生会主席助理，学生团委书记助理，年级团总支书记，党员之家秘书处副秘书长。

三类干部：学生会部长，班长，年级团总支副书记，团支书，党员之家秘书处部长，党支部书记（单列加分），校十佳协会会长（直属本学院/考核等级A）。

四类干部：学生会副部长，班委，协会会长（直属本学院/考核等级B）。

五类干部：学生会干事，党员之家秘书处干事，寝室长。

注：若五类干部有干事长，A类干事长参照五类干部A类加分，B类干事长参照四类干部B类加分。

2）公寓楼学生干部学期工作加分：

	干部

考核
	楼长
	层长
	
	奖项

干部
	十佳寝室
	优秀寝室

	A
	0.45分
	0.35分
	
	寝室长
	0.2分
	0.15分

	B
	0.35分
	0.25分
	
	寝室成员
	0.15分
	0.1分


（注：任职不满半学期不予加分，任职满半学期但不满一学期减半加分。）

（3）校学生干部学期工作加分

	干部

考核
	一类干部
	二类干部
	三类干部
	四类干部
	五类干部

	A
	2.5分
	2.0分
	1.5分
	1.0分
	0.6分

	B
	2.0分
	1.5分
	1.0分
	0.5分
	0.4分

	C
	1.0分
	0.75分
	0.5分
	0.4分
	0.25分

	D
	0分
	0分
	0分
	0分
	0分


（注：任职不满半学期不予加分，任职满半学期但不满一学期减半加分。）

一类干部：校学生会主席，学生校团委副书记。

二类干部：学生会校区主席、校区副主席，校级学生组织（或社团）主要负责人。

三类干部：学生会主席助理，学生校团委书记助理，学生会部长，校级学生组织（或社团）次要负责人。

四类干部：学生会副部长，校级学生组织（或社团）部长，校十佳协会(社团)会长（直属学校/考核等级A），精弘网络部长（台长/超级版主）。

五类干部：学生会部长助理、干事，校级学生组织（或社团）副部长、干事，协会会长（直属学校/考核等级B），校十佳协会(社团)副会长（直属学校/考核等级A），精弘网络副部长、干事（版主）。
校级学生组织（或社团）名单：全媒体中心、工大电视台、工大之声、印象工大、校就业与职业发展协会、校精弘网络、小黄丫中心、校心理委员联合会、校学生事务管理中心、书香工大、校星星索艺术团、校志愿者协会、校学生创新创业中心、校360媒体工作室、校社团联盟、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学校、校公寓自治委员会、校红十字会、校勤工助学指导中心。
（四）文体拓展素质

评价结果作为“校文体活动奖”评定的主要依据。

1、 体育测评（满分5分）
体育测评得分=早锻炼得分+体育课成绩得。若学期早锻炼得分为零，则学期体育课成绩得分为零。

学期早锻炼得分折算方法如下：

	早锻炼
	满章
	满章的50％（含）以上
	满章的50％
	满章的50％以下

	得分
	2
	[(实际章数－满章/2)*0.1＋1]/2
	0.5
	0


（注：早锻炼得分取两学期之和。）

学期体育课成绩得分折算方法如下：

	体育成绩
	优（90－100）
	良（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以下）

	得分
	3
	2
	1.5
	1
	0


（注：体育课成绩得分取两学期平均。）

2、参加校内外文体竞赛等活动获奖者，按以下标准加分：
	项 目
	得  分
	项 目
	得  分

	国际级竞赛
	一等奖（金奖）
	12.0分/项
	国家级竞赛
	一等奖（第一名）
	8.0分/项

	
	二等奖（银奖）
	10.0分/项
	
	二等奖（第二名）
	6.0分/项

	
	三等奖（铜奖）
	8.0分/项
	
	三等奖（第三名）
	4.0分/项

	
	鼓励奖
	6.0分/项
	
	鼓励奖（四-八名）
	2.0分/项

	省级竞赛
	一等奖（第一名）
	6.0分/项
	市/校级竞赛
	一等奖（第一名）
	2.0分/项

	
	二等奖（第二名）
	4.0分/项
	
	二等奖（第二名）
	1.5分/项

	
	三等奖（第三名）
	2.0分/项
	
	三等奖（第三名）
	1.0分/项

	
	鼓励奖（四-八名）
	1.0分/项
	
	鼓励奖（四-八名）
	0.5分/项

	院级竞赛
	一等奖（第一名）
	1.6分/项
	
	

	
	二等奖（第二名）
	1.2分/项
	
	

	
	三等奖（第三名）
	0.8分/项
	
	

	
	鼓励奖（四-八名）
	0.4分/项
	
	


注：①团队项目，负责人计相应分值的80%，其他成员计相应分值的50%；
②不包括寝室评比大赛。

3、宣传类加分：

学生在高水平媒体发表对学院有正面宣传作用的文章、图片、宣传稿、推送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经由学院团委审核通过，酌情加分。

（五）水平等级考试附加分
	项 目
	得  分
	项 目
	得  分

	CET-4
	通过≥425
	分数/200
	CET-6
	通过≥425
	分数/150

	
	优秀≥604
	4分
	
	优秀≥604
	5分

	国家计算机

等级考试
	三级
	合格
	3.0分
	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
	三级
	合格
	2.0分

	
	
	优秀
	3.5分
	
	
	优秀
	2.5分

	
	四级
	合格
	4.0分
	计算机软件考试
	初级
	2.0分

	
	
	优秀
	4.5分
	计算机软件考试
	中级
	3.0分

	雅思 ≥6.0
	2.0分
	托福 ≥90
	2.0分

	其他考级考证
	2.0分
	计算机软件考试
	高级
	4.0分


注：①考级考证加分参照第一次通过时成绩，时间认定参照成绩发布日，通过后再次考试不再加分。

②经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认定后，同一考级考证中不同类别科目考试通过可以累计加分，如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计算机软件考试。（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不可再累计加分）
③其他考级考证加分需经奖学金评定委员会认定。

五、组织实施
测评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以下工作流程进行：

1、 学生根据本办法自评，填写综合考评表，由本人签字确认，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2、 各班组成由班主任、班长、团支书牵头的3-5人考核小组负责初评；年级组成由辅导员、年级团总支牵头的3-5人考核小组负责复评，交学院奖学金评定委员会审核备案。

3、 学院分管学生工作负责人总体负责，学院党政领导、学工办主任、团委书记、教学秘书组成的奖学金评定委员会总评，定稿公布。

六、附则

1、综合素质评定相关内容应如实填写，对于弄虚作假和随意捏造成绩的，学院将取消其本学年奖学金申请资格；

2、获奖得分不在各项中重复计分；

3、除特别说明，各部分累计超出满分的，均以该部分满分计；
4、同一事件加分以最高荣誉计，不得累计。同一事件扣分以严重计，不做累计扣分；
5、凡是本条例中未涉及的内容，开学初由学生提交申请书，由学生综合素质测评领导小组认定后公布；
6、本办法自2015级学生起实施。
学生综合素质





个人基础素质





个人发展素质





德育素质D





智育素质P





身体素质T





创新创业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





社会工作能力





文体拓展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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